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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与管理，强

化森林生态标志产品标准化生产，保障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原料

供给，推动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的实施，根据《国家林业

局关于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的通知》（林改发〔2017〕

109号）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（以下简称基地）是指

符合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长地环境和生产过程要求，建立并有

效运行环境和生产活动监测体系，具有一定规模且通过认定的

生产区域。 

第三条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（以下简称中产联）负责基地

的认定和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  基地申请与认定 

第四条 申请基地认定的各类经营组织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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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，其环境条件符合森林生态标志

产品生产基地相关标准要求； 

（三）所属生产基地达到一定规模，且边界清晰、权属明确、

集中连片，并按照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相关标准开展建

设； 

（四）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技术人员； 

（五）建立并有效运行符合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要求的

管理体系； 

（六）申请前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。 

第五条 完成基地建设的各类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建设组织）

应向中产联提出基地认定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表； 

（二）资质证明材料； 

（三）环境证明材料； 

（四）基地区域位置图； 

（五）基地建设报告； 

（六）其他申请所需的材料。 

第六条 材料审查。中产联或委托相关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查，形成材料审查报告。审查通过的，进入现场审核环节；审

查未通过的，通知建设组织并告知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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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现场审核。根据材料审查报告，中产联组织专业人

员实施现场审核，形成现场审核报告。 

已获得森林生态标志产品标识使用证书的建设组织，在申

请基地认定时，可申请免除获证产品生长地范围内的现场审核。 

第八条 综合评审。根据申请材料、材料审查报告和现场审

核报告，中产联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，形成综合评审意见。 

第九条 核准公示。中产联对综合评审意见进行核准，通过

的，进行拟认定公示；未通过的，通知建设组织并告知理由。 

第十条 颁证公告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中产联批准成为“森

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”，颁发基地证书和牌匾，并予以公告。

公示期间收到投诉和举报的，中产联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基地证书内容包括基地名称、基地地址、基地规

模、产品名称和有效期限等信息。 

第十二条 基地证书有效期三年。 

证书有效期满，需要继续保持基地资格的，获得基地证书的

建设组织（以下简称获证组织）应在基地证书有效期满前六个

月，按照规定向中产联提出基地续报申请并完成手续办理。在

此期间已提出基地续报申请，但未能完成手续办理的，可给予

三个月的延续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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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申请基地续报的获证组织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表； 

（二）基地证书复印件； 

（三）基地续报申请之日前一年内的环境证明材料； 

（四）基地建设管理报告； 

（五）若生产资质、基地范围、基地面积、生产技术和管理

制度中任何一项发生改变的，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； 

（六）其他基地续报所需的材料。 

第十四条 中产联在收到基地续报申请后，按照本办法第六

条至第九条规定完成审查程序；审查通过的，按程序公告发布，

并颁发新的基地证书和牌匾；审查未通过的，中产联根据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。 

新的基地证书自上一张证书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，有效期

三年。 

第十五条 获证组织逾期未提出基地续报申请，或基地续报

审查未通过的，基地证书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。 

第三章  基地建设管理 

第十六条 获证组织应在基地证书有效期内按照下列要求，

开展基地建设管理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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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基地显著位置设立基地标识牌。标识牌按照统一模

板（见附件）要求，规范标注基地名称、范围、面积、产品名称、

建设单位等内容； 

（二）严格按照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相关标准要求，

对基地进行建设管理； 

（三）持续有效运行符合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要求的管

理体系。 

第十七条 在基地证书有效期内，证书上载明的产品申请森

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时，或作为原料申请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

定时，可申请免除基地范围内的产品生长地现场审核。 

第十八条 基地证书上载明的产品，未通过森林生态标志产

品认定的，不得使用森林生态标志产品标识，或作为森林生态

标志产品进行宣传和销售。 

第十九条 在基地证书有效期内，组织名称、产品名称、基

地环境、基地范围、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等发生变化的，获证组

织应及时向中产联提出变更申请。 

第二十条 未经中产联批准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基地名

义开展相关活动和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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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基地监督管理 

第二十一条 中产联通过信息监测、现场监督检查等方式，

对基地实施动态监管。获证组织应予以积极配合，如实提供相

关材料和信息。 

第二十二条 获证组织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销其“森林

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”资格： 

（一）基地的环境条件或管理不能达到森林生态标志产品

生产基地标准和规定的； 

（二）获证组织违规使用森林生态标志产品标识的； 

（三）基地内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或发生重大产品

质量安全事故的； 

（四）拒绝接受监督管理的； 

（五）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，骗取基地资格的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撤销基地资格的情形。 

第二十三条 中产联对被撤销基地资格的组织予以通报，并

收回基地证书和牌匾。情节严重的，三年内不再受理其基地认

定申请。 

第二十四条 获证组织自行放弃基地资格的，可向中产联提

出申请。中产联核准后，注销其“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”

资格，收回基地证书和牌匾，并予以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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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变造、冒用、转让、

租借、买卖基地证书和牌匾。 

第二十六条 基地的认定与管理接受社会监督，任何组织和

个人有权对获证组织的违规行为向中产联或相关监管部门投诉

或举报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产联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7月 28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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